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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专题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日前，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按照

教育部、司法部的相关要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积极承担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涉外律师、国际仲裁）研究生培养项目，与12家单位建立合

作关系，创新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模式，共同推动法学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项目合作签约、实务导

师聘任仪式暨“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专题研讨会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黄文艺指出，在各合作单位的长期

支持和帮助下，人大法学院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教材

建设、智库建设、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

新征程，中国的法学教育迈进了新的发展阶段，人大法学院也站在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人大法学院按照中央部署要求，把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作为人才培养重点任务，提出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3个+”

构想，即“理论+实务”“法律+外语”“境内+境外”多种教学场景和

培养环节相结合的复合型培养模式。希望以本次与各合作单位的

集体签约为新起点，进一步加强与法治实务部门的紧密合作，共同

为培养新时代优秀涉外法治人才、服务涉外法治工作大局作出更

大贡献。

联组学习联手调研学科发展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为进一步落实联组学习、联手调研、联动

整改、联推发展的“四联”工作机制，把主题教育引向深入，6月13日，

上海市法学会党组、上海政法学院党委联组学习、联手调研学科发展

和研究会工作座谈会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上海市法学会党组书记、

会长崔亚东，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会长施伟东，上海政法学院党委书

记、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葛卫华，党委副书记、校长刘晓红等出席

学习和调研座谈会。

  葛卫华表示，上海政法学院高度重视市法学会下辖研究会（学校

相关部分）的建设工作，鼓励研究会工作与学校发展同频共振、双向

奔赴，并从人员、场地、资金等方面加强支持保障。期待与上海市法学

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为上海法学教育的发展和法治人才的

培养作出更大贡献。

  刘晓红围绕“加快中国国际法学发展”作交流发言，提出要从坚

持走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发展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

方案、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发力，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治理新秩序提供法治保障。

西北地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孙立昊洋 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

学理论研究创新发展，助力西部刑事法治现代化建设，6月16日，西北

地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工作座谈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中国刑事

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敬大力，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副校长张军

政等40余人参加座谈。

  范九利指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学科承继了老一辈刑

事诉讼法学家奠定下的优良传统，有着良好的基础。现今在良好的基

础之上，兼收并蓄、突出特色，成果丰硕。期待本次座谈会为完善中国

特色刑事诉讼法治体系作出贡献。

  敬大力表示，要结合党中央重大政策，迎合新时代对西部大开发

的战略，以西北地区为特色，以西北政法大学为基地进行会校合作，

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加强同法学院校的学术交流，实现双赢、多赢，推

动法治理论实践进展与热点问题的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罗马一大
法与经济学院揭牌仪式举行

  本报讯 记者刘志月 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罗马一大法与

经济学院（以下简称“法与经济学院”）揭牌仪式举行。这是法学与经

济学领域国内首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致力于打造国际化水平超前

发展，经法管学科深度融通的涉外人才培养高地。

  法与经济学院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与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联合

创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院以服务中意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

流为宗旨，秉承深化合作，推动两校学科建设、师资交流和人才培养

的原则，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共育一流国际人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指出，自2016年罗马第一大学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开展深入合作以来，两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建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法与经济学院，标志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水平

国际化办学又迈上了新的台阶。希望两校继续深耕合作，共同缔造中

外合作办学发展新典范；深入融通，共同开辟法与经济学领域学术新

前沿；专注教育，协同共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新高地。

□ 刘飞 （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

  2014年行政诉讼法施行后，新被纳入受案

范围的行政协议与原有单方行为之间构成何种

关系，就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如何基于现

有规范来界分两种行为方式、进而确定二者各

自应当适用的规范与制度，成为司法实践中应

予以解决的实际问题。

“分立说”及其演变

  我国学界就行政协议与单方行为的界分问

题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三种主导性观点。在我国

行政法学发展初期，“行政行为”被确定为上位

概念，行政契约与具体行政行为则被视为相互

独立的下位概念，笔者称之为界分行政协议与

单方行为的“分立说”。尽管学界对较为宽泛的

“行政行为”概念有过争议，然而仅就行政协议

与单方行为的界分而言，“分立说”获得了普遍

认可。

  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行后，学界普遍认为

行政协议与单方行为均从属于“具体行政行

为”，此种阐述仅是放宽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内

涵，均可被称为“分立说”。

  2014年行政诉讼法施行后，拆分行政协议

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依据

司法解释，行政协议与单方行为的关系可归结

为所谓“拆分公式”，即“行政协议=单方行为+

其他协议行为”。对行政协议作出的拆分，建立

在行政协议与单方行为相分立的基础上，因此

本文称之为“分立+拆分说”。简言之，所谓“分

立+拆分说”，就是一方面将行政协议视为不同

于单方行为的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从行

政协议中拆分出单方行为。“拆分公式”的适用，

使得两者之间的界分问题似乎重新陷入了混沌

之中。因此，“拆分公式”究竟是否可以成立、如

何基于该公式解构行政协议等问题，值得进一

步追问。

行政协议“拆分公式”质疑

  对于应如何拆分行政协议的问题，有诸多

亟待解决的疑问，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

方面：

  （一）意思表示难以实现拆分

  行政协议系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

单方行为则由行政机关单方作出意思表示即

可成立。两种行为方式在意思表示上的不同，

构成界分行政协议与单方行为的关键。问题在

于：在订立行政协议之后，是否还可以将行政

机关一方的意思表示拆分出来，视之为行政机

关单方作出的意思表示？笔者认为，双方意思

表示一致之所以成立，核心要素在于“一致”之

达成。如果可以拆分意思表示的话，无异于认

同行政机关可以在订立协议时与相对人平等

协商，在达成协议之后又可置相对人的意思表

示于不顾。这实质上就是纵容行政机关可以随

时抛弃行政协议，转而采用单方行为方式。如

此制度设置，无疑将致使行政协议制度丧失存

在的基础。

  （二）过程阶段难以实现拆分

  对于从一个行政协议究竟可以拆分出多少

个单方行为的问题，司法解释中并未具体规定。

一方面，可从行政协议中拆分出多少个单方行

为，完全无法予以估计；另一方面，相对人可以

随时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提起行政诉讼，意味着

“拆分公式”的适用可以随时开始、变更、中止，

此情况进一步加大了拆分结果的不可预知性。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以过程阶段来拆分行

政协议，无法形成具有确定性的拆分方式，更不

可能形成制度化的适用模式。

  （三）审查对象难以实现拆分

  除意思表示与过程阶段之外，行政诉讼的

审查对象亦难以实现拆分。尤其相对于行政诉

讼制度中适用的合法性审查原则而言，拆分审

查对象并无实际意义。

  无论是基于意思表示抑或过程阶段，均无

法支持“拆分公式”的制度化适用。即便假定可

以从行政协议中拆分出单方行为，亦无法如此

限定法院的审查对象。“拆分公式”不仅在司法

实践中难以实现，就比较法而言，也无先例可

循。既然“拆分公式”无法成立，那么对行政协议

与单方行为作出界分，还是应回归到“分立说”

的立场上来。

并行禁止原则的适用

  2014年行政诉讼法颁行后，不少行政法学

者倾向于强调行政协议的行政性，对于在两种

行为方式之间如何形成制度隔离的问题，学界

与实务界均未予以足够重视。正因如此，行政机

关实际上可以在两种行为方式之间进行切换，

似乎并未受到明确限制。然而，如果可以从行政

协议中拆分出单方行为，则不仅“分立说”难以

成立，行政协议制度本身存在的独立价值亦会

受到怀疑。因此，应致力于在两种行为方式之间

建构法律上的隔离制度。

  （一）并行禁止原则

  适用在行政协议与单方行为之间的所谓并

行禁止原则，指的是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在两种

行为方式之间选择其中之一，而不能同时并用

两种方式。从应然的层面而言，如何区分行政协

议与单方行为的问题，首先应由实体规范予以

解决。由于现行实体规范中并未对行政协议作

出规定，诉讼程序规范不得不为行政协议的定

义与界分等实体性内容提供规范，从而逾越了

应有本位。由于行政诉讼制度以行政行为为审

查对象，使得“拆分公式”的适用似乎成为司法

实践中的必然之选。如此安排，不啻于使原本应

当兼具行政性与协议性的行政协议制度，走向

仅偏重于行政性的极端公法化之路。为此，推进

并行禁止原则的适用应成为努力的方向。

  （二）协议优先原则

  行政机关在选择行政协议方式且与相对人

订立行政协议之后，依法作出单方行为的职权

并未同时灭失。在此情形下，行政机关似乎有可

能同时采用两种行为方式。然而，行政协议毕竟

系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缔约双方原则

上均应受到约定条款约束，这也是体现协议效

力的应有之义，行政机关仅在无法“按照约定”

时才可以另行作出单方行为。无论特定情况下

是否可以“按照约定”，行政机关均只能在两种

行为方式之间选择其中之一，不能并行采用两

种方式。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两种行为方式

之间作出选择时，应以并行禁止为原则。在订

立行政协议之后，应以优先适用协议约定条款

为原则。

  因此，基于“分立说”的基本立场，应适用并

行禁止原则以及协议优先原则来实现行政协议

与单方行为之间的界分。

  行政协议毕竟不同于单方行为，无论是基

于意思表示抑或过程阶段，均难以形成制度化、

具有可操作性的拆分方式。行政协议与单方行

为毕竟为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两者之间的相

互关系仍应基于“分立说”来确定。行政机关应

基于并行禁止原则，在行政协议或单方行为之

间选择一种方式，不能同时并用两种方式。在行

政协议订立之后，行政机关应以优先履行协议

为原则。仅在无法“按照约定”、且为维护公共利

益有所必要时，才可以另行依法作出单方行为。

由于我国现行规范中实际采用的是“拆分公

式”，并不支持并行禁止原则以及协议优先原则

的适用，亟待通过实体法律制度的构建，来实现

两种行为方式之间的制度隔离。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23年第2期)  

行行政政协协议议与与单单方方行行为为的的界界分分

前沿关注

□ 刘艳红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

  世界变化莫测，风险随时发生。在当下，这

种变化和风险一部分是技术带来的，另一部分

是政治带来的。尤其是，当今世界技术和政治相

互作用，技术风险演化为政治风险。凡此种种，

无不加大了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不

安全感。毕业后的你，当然要学会竭力避免风

险。对于这一点，古人早已教育过我们，比如，君

子不立危墙之下。不过，对于你们来说，更重要

的是要培育韧性以抵御风险。

  什么是韧性？所谓韧性，是人们遭受挫折

后不屈服的力量，此所谓百折不挠；也是人们

被风险打击后反弹的能力，如同皮筋被拉扯后

的回弹力；更是人们将失败转化为继续前行的

力量，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韧性天然带有自我

修复性，它是一种内生力量，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你要多多锻造你的韧性，在社会风险对你

的生活甚至你本人不断的冲击中，要学会尽快

治愈自己，满血回弹，回到那个充满活力的你。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告诉我们，生存下来的也

许不是最强大的生物，也不是最聪明的生物，

而是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物。而韧性，正是

使得我们适应环境变化的特性。因此，韧性，是

生命力的代名词。

  如何培育韧性？就是要你们学会给自己植

入韧性的DNA。风险来临，就当它是一场挫折

教育，挫折过后，愈挫愈勇。抵御风险，需要外

部和内部两种机制。外部机制，是国家和社会

的风险防范制度；内部机制，是我们每个人自

带的风险防范特质。外部机制固然重要，内部

机制不可或缺，后者帮助我们内生性地抵御风

险，这种抵御，有时候效果更明显。内部机制，

就是要有意识地训练和培养自己的韧性，以抵

御风险。

  如果你有足够的韧性，当风险冲击后，你便

能从危机中寻找到生机，最大化地降低风险造

成的损害，不至于被风险席卷走你的一切；如果

你有足够的韧性，当风险发生后，你便能迅速调

整身心的状态，回到“出厂设置”，以不变的初心

拥抱未来；如果你有足够的韧性，当风险过去

后，你便可以尽量缩短“疤痕效应期”，如同网络

那样重新更新自己，迅速迭代升级，用新的热情

拥抱自我；如果你有足够的韧性，毕业后的漫长

人生，就如同你手里的手机，开关由你，自在把

控，从而使你获得人生最终的自由。

  然而，韧性不会天生就有。在培养你的韧性

时，要克服恐惧和脆弱两种情绪。

  要学会不恐惧。恐惧会冲击韧性的韧度，或

让韧性偏离稳定生活的中心轴。经常有人忧心

忡忡，对于一些可能发生的大的社会风险莫名

担忧。恐惧会使人胆小如鼠，并严重影响到正常

工作和生活的稳定心态，如此一来，韧性的韧度

当然会大为降低。比如，下一次冲击人类的疫情

将是什么，世界会不会发生大的战争，下一次大

地震的板块将在哪里，地球会不会毁灭，如此种

种，令他们寝食难安。这样的风险谁都难以预

测，它们类似于刑法中“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

对于这样的风险，建议你不要恐惧害怕。对于你

所不能控制的风险，你的恐惧和担忧除了给自

己造成心理负担，对于风险的防范和抗击来说，

没有任何作用。对于“具体危险犯”中的风险，诸

如你明天的出行路上会不会有交通安全的风

险，出去旅游会不会感染疾病。这样的风险，建

议你也不要害怕，做好你能够做的防护措施，尽

到你能尽的风险防范义务。希望你在心态上、在

情绪上，永远不要“自陷风险”自我恐吓。

  人生的经历多了，就会明白，没有谁可以完

全避免风险，风险也只不过是漫长人生中的必

修课。现代社会的人们享受了太多科技发展社

会进步带来的红利，诸如通讯的秒速化与“千里

江陵一日还”出行的便捷化，地球变得越来越

小……但是，时代在给人们发放社会进步的红

利的同时也在伴随性地发放风险。世界这般地

充满风险，而你我又是如此这般渺小的个人。既

然如此，莫如报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它去

的心态，自由安定地活着，告别对外在未知风险

的恐惧，着力培养自己内在的韧性。至于当风险

真正横亘在面前时，你不妨保有一种“大丈夫能

屈能伸”的心态，能绕过去就绕，能躲过去就躲，

实在不行就和风险来一场正面硬刚，只要你不

被风险打倒，一切都可来日方长。

  要学会不脆弱。脆弱是韧性的反义词，有韧

性的人都具有坚强的特质。脆弱是缺乏生命力

的表现，轻微外力，就会粉身碎骨。人不可以像

薯片一样脆弱，而应该像牛筋一样有韧性。其

实，人们都不喜欢和太过脆弱的人打交道，“玻

璃心”让人防不胜防，过于脆弱的人本身就是他

人眼中的风险，而且是一种持续的、大家避之不

及的风险。不要因为一场风暴就折断了飞翔的

翅膀，不要因为一场挫折就不再斗志昂扬。风险

是锻造器，它理应把你我锻造得更为强壮，风险

不应该成为摧毁剂，一点风险就把你我给毁灭

了。经历多了就会明白，没有谁能一生平和安

逸，所有的宠辱不惊，不过都是风险和挫折捶打

之后沉淀下来的性情。

  人的生命力无比顽强，人类的发展史就是

人的生命不断冲破风险的历史。当下的你我活

在这个风险社会，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要懂

得如何控制风险来临时你我的情绪力量，而不

是被这股力量所反制。能够经过风险的侵袭安

然无恙、心态稳定、精神乐观，继续深爱这个充

满风险的社会并继续前行的人，是真正的英

雄。要用社会的风险，来拓宽自己心胸的承受

力，来降低风险过后的次生风险。你要相信，所

有的风险和挫折以及所有让你愤愤不平的事，

最后都会变得云淡风轻。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

我们，人是一种非常富于韧性的动物，什么都

能适应。既然如此，从薯片变成牛筋，也不是不

可完成的任务。面对风险，你一定要有一种身

在其中，同时又置身事外的能力，这正是生命

韧性的表现。

  （文章为作者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

院2023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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